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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和「人權」同是西方近代史的思想產物，其發展的歷史軌9是互相聯

繫、互相影響的。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尤其在西方世界於1989年「六四」事件

後對中國實施制裁，和北約在今年因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居民的人權問題向

南斯拉夫發動戰爭等事件的背景下，主權和人權的關係成了一個十分值得關注

和研究的問題。本文嘗試追尋主權和人權的概念及兩者關係的歷史脈絡，並從

政治思想和國際法的層面疏理有關問題，進而探討我們在二十一世紀應該怎樣

看待兩者的關係。

一　近代西方的主權和人權思想

雖然在古希臘時代的西方古典文明®可以找到「主權」和「人權」概念的雛型1，

但是，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和「人權」概念則只有三四百年歷史，而「主權」這個

用語的正式採用是先於「人權」的。

關於「主權」概念的較為完整和系統的論述，一般都追溯至法人博丹（Jean

Bodin）的著作，尤其是於1577年出版的《論共和國》（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一書。要了解「主權」思想的出現，首先要明白歐洲中世紀的政治和社會格局。

當時的政治和經濟是封建式的，思想文化則為羅馬天主教會主導。各地的「國

王」由於受到貴族（包括不同層級的封建領主）、教皇領導的「跨國性」教會、神聖

羅馬帝國的皇帝以至城市新興商人階級等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抗衡，權力十分有

限。

博丹主權論的目的或作用，便是為王權的鞏固和擴張提供思想上的依據。

這種早期的主權論的關注點，是如何分析一個地域內的政治權力架構，並研究

政治權力集中化的需要。主權論指出，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為了避免困擾民生

的武裝衝突，必須有一個強大的、至高無上的權威，這便是主權。所以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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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主權是君主「不受法律限制的對臣民的最高權力」，「是在一國家中進行指揮

的絕對的和永久的權力」，主權是永久的、非授權的、不可拋棄的2。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開始後，歐洲的政治和社會經歷了長時期的動盪不

安，宗教和政治的矛盾錯綜複雜，釀成無數糾紛和戰亂。1618-48年的「三十年戰

爭」更帶來前所未有的生靈塗炭。在這情況下，越來越多人覺得博丹等人的主權

論是有道理的。於是，結束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便成為近現代西方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秩序的基礎3。

這種逐漸演化的主權概念可分為對內和對外兩方面4。對內來說，主權者

（最初是君主）在某範圍的土地（即其領土或國家）內，對其中的人民和事務享有

最高的、獨有的管轄權，主權者與其子民之間有直接的命令和服從關係，這個

概念取代了封建時代的互相重疊交錯的多層級的管轄論。對外來說，每個主權

者獨立於其他地方的主權者，毋須聽命於任何他人，也不受他人的支配，他可

獨立自主地決定其國家事務（包括在美洲新大陸進行殖民地擴張和貿易時不再受

教皇的管轄權規限）。這樣，歐洲便形成了主權國家分立、互相抗衡的國際性秩

序。這也是近現代國際法的起點，因為國際法的主體是主權國家，國際法便是

調整各主權國家之間（初時不包括被認為是未有文明的、野蠻的非西方國家）關

係的法律規範。

上面談的是在近代興起的主權觀念。至於人權觀念，雖然其精髓可以追溯

至古希臘羅馬時代和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5，但由於古希臘文和古拉丁文中並

沒有一個明確地表述現代「權利」觀念的字眼，所以「人權」這個概念的出現，只

能說是近現代的事情6。從英國十七世紀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已

可以看到現代人權思想的核心內容。洛克主張王權應受到合理制衡，以保障人

民的生命、自由、財產等個人權利，因為在他看來，人們組成國家、設立政府

的目的，正是謀求這些權利的更有效（相對於無政府狀態來說）保障。洛克不但

為現代人權理論奠下基礎，而且催動了主權概念的轉化，即從「主權在君」到「主

權在民」的過渡。這個過渡要留待下一節談到的啟蒙時代、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法國大革命，但洛克強調君權的限制，提倡民選立法議會的權力，

人民主權的概念已呼之欲出7。

二　現代西方的主權和人權思想

本文採用了「近代」和「現代」的區分，「近代」是指從中世紀到「現代」的過

渡，「現代」則從十八世紀後期美國和法國革命至二次大戰的期間，下一節談的

「當代」則指二次大戰以後的歷史新階段。

現代人權思想誕生於十八世紀西歐的「啟蒙時代」8，當時法國是啟蒙運動

的中心，而盧梭的政治思想對於西方人權和主權思想的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

義。盧梭提出「主權在民」這個到了今天已變得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概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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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主權不屬於國王，也不屬於某個統治集團或統治階級，而屬於全體國

民。他同時指出，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在國家中，人的自由

只能受作為人民「公意」的體現的法律的限制，而「公意」則是在民主參與的過程

中形成的，代表3社會的整體利益。在盧梭的思想®，我們既可以看到一個嶄

新的主權概念，又可以找到自由、人權、民主和法治這些現代核心價值的思想

資源9。

盧梭等啟蒙運動家的思想，在十八世紀末的美國和法國革命中起了關鍵的

作用。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時由國民議會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正式

採用了「人權」的字眼，並且是人類有史以來對人權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統的論

述，所以英國學者艾頓勳爵（Lord Acton）曾說：「這兩頁紙的《宣言》，其重量大

於多個圖書館，也大於拿破崙的所有軍隊。」bk《宣言》指出，「人權」是「自然的、

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而「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是公眾不幸的政府

腐敗的唯一原因」。「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任何

政府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

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託於國民。」「法律是公共

意志的表現。全國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經由其代表去參與法律的制訂。」bl此外，

《宣言》還列出各種主要的人權，如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逮捕，無罪推定，信

仰、思想、言論、出版等自由。

正如主權思想在十六、十七世紀的崛起迎合了某些社會需要——社會內部

秩序的需要、國際政治秩序的需要，人權思想在十八世紀的勝利也有其政治經

濟的背景，不能只純粹理解為啟蒙理性的進步表現。例如，人權思想強調人身

自由和言論自由，主要是針對當時法國的君主專制和教會專制；人權思想提倡

人的平等，主要是針對封建社會中的貴族特權。正如馬克思主義批評者所指

出，人權思想之所以重視財產權，正反映了崛起中的資產階級利益。在美國和

法國革命中，人權思想的作用是為革命行動提供理論依據，對當時的社會和政

治現狀進行批判，並為革命後新的政治體制的建立提供一套原則和理想。

但由於十八世紀人權思想認為人權是上天賦予的、與生俱來的，這種具有

「自然法」色彩的想法與十九世紀興起的實證主義格格不入，所以人權思潮在十

九世紀的西方是相對衰落了。在十九世紀，起源於英、美、法革命的憲政主義

在歐洲廣泛傳播，各國相繼制訂了成文憲法，規劃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架

構，並確立公民的權利。十八世紀的人權便轉化為由國家憲法和法律所保護的

公民權利。作為公民政治權利之一的選舉權，成了原來沒有選舉權的勞工階層

的爭取對象（後來女性也開始爭取選舉權）。

十九世紀是西方殖民主義進一步擴張和帝國主義的時代，殖民主義者和帝

國主義者是不可能承認和尊重被殖民者、被征服者具有與其統治者平等的人權

的。因此，正如馬克思主義者從無產階級的觀點批判資產階級人權的虛偽性，

被西方列強壓迫的亞、非、拉地區的人民，也可以看到西方人說的人權只是西

方人自己的權利，而不是在他們眼中未開化的野蠻人的權利。但是，正如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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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工人和婦女開始使用人權和公民權的話語去爭取他們的選舉權、參政

權，被殖民者也漸漸學會使用人權的話語去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二十世

紀，我們便見到這種現象。

現在讓我們看看主權概念在現代階段的發展。在十八、十九世紀，主權思

想在國際關係（即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得到進一步提昇，變成了國際法的基

本原則。主權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每個主權國家就其領土內的事務有絕對的

管轄權，他國不容干預。各主權國是平等的，他們互相尊重對方的主權。十九

世紀英國國際法學者奧本海（Oppenheim）便說：「主權是最高權威，即一個獨立

於世界上任何其他權威之外的權威。」bm由於主權的至上性，所以規範主權國家

行為的國際法的效力，只能基於有關主權國家的明示（如締結條約）或默示（如在

國際習慣法的情況）的意願，而不存在某些來自上天或自然的高於主權國家的規

範，這便是所謂實證主義的觀點bn。由於這種主張主權至上性的實證主義思潮在

當時佔了主導地位，所以有人把十八世紀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期間形容

為「絕對」主權概念的時代bo。

第一次大戰後，國際聯盟成立，其主要目的是促進世界和平。雖然1919年

的《國際聯盟盟約》bp®沒有使用「人權」的概念，更沒有以人權原則來規限主權的

行使，但與此盟約相關的關於在某些國家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條約的特別安

排，可被視為二次大戰後的國際人權保障的先驅bq。此外，日本在《國際聯盟盟

約》的起草階段曾建議，締約國盡快在其本國給予各其他締約國的公民平等的待

遇，不分種族和國籍，這建議其實是針對西方國家在其國內對非西方人的歧

視。平等和反歧視原則其實是人權思想的核心內容，但是英美等國都反對這個

建議。例如英國代表便指出，這個建議侵犯了國家主權，干預到締約國的內

政。日本的建議最終被否決br。

三　當代世界的主權和人權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美國及其盟國已經開始思考怎樣建構戰後的

世界新秩序。他們覺得這場侵略戰爭的起因，一定程度上可追究至希特勒等獨

裁者在其國內對人權的蹂躪。由此可見，1919年《國際聯盟盟約》規定締約國有

不從事戰爭的義務是不足夠的，必須確立各國均須尊重人權、人的尊嚴、人的

價值這個重要道德原則。因此，他們有意把英美法等自由民主國家的憲制®早

已確立的保障人權或公民的原則，轉化為世界性的規範。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在1941年便提出，戰後的新世界必須尊重四種自由：言論和

表達的自由、敬拜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bs。1942年，

二十六個國家（包括美、蘇、英、中）共同發表《聯合國宣言》，其中提到，他們

「深信戰勝他們的敵國對於保Þ生命自由和宗教自由並對於保全其本國和其他各

國的人權和正義非常重要」bt。人權思想的復興，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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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聯合國成立，《聯合國憲章》ck把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帶進了新的紀

元。這個新的國際法秩序不單包涵原有的主權原則，鞏固了《國際聯盟盟約》®

的和平原則，還加上了新的人權原則和自決原則。在這個體系®，主權和人權

的關係逐漸出現了新的格局。

讓我們先看主權原則。在新的世界秩序®，主權國家仍是基本的單位、國

際社會的成員和國際法的適用對象，原有的主權平等、各國互相承認和尊重對

方的主權、不干涉對方的內政等原則都得到確認以至強化，並與各國和平共

處、互不侵犯的原則連繫在一起。《聯合國憲章》在序言中強調「大小各國」的「平

等權利」。根據《憲章》第2條，會員國須遵行「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第2條

第7款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

之事件」（以下稱為「國內管轄」原則）。關於各國互不干涉他國內政以至外交的原

則，後來在聯合國的文獻中有進一步的規定：例如聯合國大會1965年通過的《關

於各國內政不容干涉及其獨立與主權之保護宣言》、1970年通過的《關於各國依

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和1981年通過的《不容干

涉和干預別國內政宣言》cl。

根據上述1970年的《友好關係原則宣言》cm：

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均無權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間接干涉任何其他國家之內

政或外交事務。因此，武裝干涉及對國家人格或其政治、經濟及文化要素

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預或試圖威脅，均係違反國際法。⋯⋯每一國均有選

擇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之不可移讓之權利，不受他國任何形式

之干涉。

《聯合國憲章》有相當完整的一套原則處理對別國動武的問題，基本上是設

立全球性的集體安全體系，堅持和平原則，否定戰爭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並把

在國際關係中使用武力局限於兩種例外情況。《憲章》的第一個宗旨便是「維持

國際和平及安全」（第1條第1款），「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第

2條第3款），其中最重要的是第2條第4款：「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

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

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只有以下兩種情況才可以合法地對一個主權國家採取軍事行動：第一是

《憲章》第51條規定在「受武力攻擊時」的「單獨或集體自Þ」；第二是在國際和平

受到威脅或破壞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根據《憲章》第7章授權、以「維持或恢

復國際和平及安全」（見第42條）的名義採取軍事行動（簡稱為「安理會的執行

行動」）。

現在讓我們看看《聯合國憲章》訂立後建立起來的國際人權保障制度。

《憲章》除體現主權平等及和平原則外，還肯定了人權和自決權作為世界性的

道德、法律和文明準則，這可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突破。《憲章》®七次提及

《聯合國憲章》有相當

完整的一套原則處理

對別國動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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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它在序言中強調「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第1條在規定聯合國的

宗旨時，提到「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

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根據《憲章》第55條，聯合國應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

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更重要的是第56條，它規定「各會員

國擔允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第55條所載之宗旨」。這條文

後來被理解為各國遵守基本人權標準的法律義務的基礎。

根據《憲章》第13條，聯合國大會「應發動研究，並作成建議」，「助成全體人

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實現」。根據第62條，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為增進

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及維護起見，得作成建議案」。這個經社理事

會根據第68條，設立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雖然《聯合國憲章》採用了「人權」這個概念，但對於人權的具體內容則未有

作出規定。這種規定後來見於1948年聯大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cn。這個宣言被

喻為「全人類的《大憲章》」co，對當代世界的政治、法律和道德思想產生了深遠的

影響。《宣言》大大擴展了十八世紀具有資產階級色彩的人權觀，使人權的範圍

不限於傳統的公民和政治權利（所謂「第一代」或「第一世界」的人權），它包涵了

社會主義國家所重視的經濟和社會權利（所謂「第二代」或「第二世界」的人權），

如工作的權利、得到合理工資的權利、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享受休息和閒

暇的權利、享受社會福利和教育的權利等。《宣言》所提倡的價值觀念，融合了

各大宗教和文化體系的優良傳統，正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在1947年

所主張，《宣言》要協調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孔子的思想cp。

《世界人權宣言》的最大成就，在於為世界各國政府就其怎樣對待其人民訂

下了普遍性的道德標準：只有當有關政府符合這個標準時，它才算是文明的、

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的cq。從此以後，一國的統治者怎樣對待其人民，可以名正

言順地成為其他國家、整個國際社會以至全人類的關注事項cr。《宣言》的序言提

到，「對於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人類的良心」，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關心人權問題是義不容辭的。正如意大利法學家卡薩

斯（Antonio Cassese）指出cs：

這份《宣言》是一顆導航的星，它指導y世界各國慢慢走出那個黑暗時代。

在那黑暗時代�，船堅炮利是國家行為的唯一準則，並沒有公認的原則可

用以區分國際社會中的善與惡。⋯⋯總括來說，人權是當代世界的一次嘗

試，企圖把一定份量的理性引進人類歷史中。

《世界人權宣言》通過時，各國並不認為它是具有正式法律約束力的文件ct，

所以《宣言》通過之後，多份供各國締結參加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人權公

約相繼起草而成，並得到世界各國的踴躍參加。這些構成日漸發達的國際人權

法的公約包括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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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兩個涵蓋面最廣的國際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者都在1966年制訂。這兩個公約對《世界

人權宣言》提出的人權作出了更具體的規定，並設立了監督其實施的機制（如提

交報告、就違反公約投訴等）。兩公約的第一條都肯定了人民的自決權，這是

《世界人權宣言》®還未有的。自決權意味3殖民地的人民有權脫離宗主國的管

治而自己組成獨立的主權國家。自決權和後來被提出的發展權、環境權、和平

權等概念，代表3「第三代」dl或「第三世界」dm的人權觀。

（2）針對個別種類的侵犯人權行為的國際公約：如《防止及懲辦滅種罪公

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消除一

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等。

（3）保護個別類別人士的國際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等。

（4）區域性的人權公約：如《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非洲人權

和民族權憲章》。歐洲人權法院和美洲國家間人權法院便是根據前兩者設立

的。非洲的人權憲章dn則體現了第三世界的人權觀，它除了提到傳統的人權和

自決權外，也談及民族的生存權、「被殖民或受壓迫的民族」爭取自由的權

利、民族自由處置其天然財富和資源的權利、發展權、民族享有和平與安全

的權利、民族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這些都是所謂「集體人權」。這個非洲憲

章不但規定了人權，也規定了人對其家庭、社會、國家以至國際社會的義

務。

以上只是一些舉例，當代國際人權法的條約、宣言、決議、實施架構和實

踐案例，內容非常豐富，絕非三言兩語所能勾劃出來。

四　關於主權與人權的關係的反思

當代國際法所體現的主權、人權與和平三大原則，它們之間存在3辯證的

關係：一方面，它們互為基礎、相互依存、相輔相成do；另一方面，它們卻是互

相制衡，其中存有張力和矛盾dp。

在一個理想的世界®，各國政府都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21條的規定，由

民主選舉產生，體現主權在民的原則，政府尊重人權，人民熱愛和平。在這種

情況下，主權、人權與和平三原則是互相協調、相得益彰、融成一體的。問題

出在有些國家的政府踐踏人權，或由於內戰、動亂等緣故而出現人權受到嚴重

侵害的情況。如果這時國際社會或個別國家為了保障有關國家的人民的人權，

對該國提出譴責、實施經濟制裁甚或進行軍事介入，這便涉及人權保障與主權

原則、甚至和平原則的衝突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須首先作出兩種區分。一是區分對侵害人權的國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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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動者是聯合國還是未經聯合國授權的個別國家；二是區分藉以挽救人權的

有關行動是否涉及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

第一種情況是聯合國作出的針對人權問題的非軍事性行為。在過去半個世

紀的實踐中，聯合國的機構（包括聯大、安理會、經社理事會及其屬下的人權委

員會等等）對於涉嫌嚴重和一貫地侵犯人權的國家採取非武力行動、進行調查研

究、提交報告、進行辯論、通過決議作出譴責或聲明、提出建議和要求，甚至

實施軍火禁運、經濟制裁等措施，其例子比比皆是。累積而成的案例清楚顯

示，聯合國不認為這些行動有違《聯合國憲章》中的「國內管轄」原則dq。在聯合國

的實踐中，一國政府怎樣對待其人民，已不再像聯合國成立以前，純屬本國的

內政，他人不能過問。因人權問題而受聯合國機構處理過的國家包括南非、前

羅德西亞、以色列、伊朗、智利、玻利維亞、尼加拉瓜、危地馬拉、南斯拉夫

（塞爾維亞）等等dr。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屬下的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也

曾在「六四」事件後通過決議，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表示關注；該委員會又在1991年

通過一個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ds。

第二種情況是，個別國家在其外交政策中引入人權考慮，在與某些國家發

展經貿或其他關係或對其提供經濟援助時，設立人權方面的條件，藉此向該國

施加壓力，謀求其改善國內人權狀況。此外，對於被認為嚴重違反人權的國

家，別國也可自行（毋須聯合國的同意）實施經濟制裁或其他外交措施。中國在

「六四」事件後的一段時間受西方國家和日本的經濟制裁，便是一例。

以上兩類維護人權的行動，其正當性應是難以置疑的。中國政府和內地學

者大都反對「人權無國界」、「人權高於主權」、「不干涉內政原則不適用於人權問

題」等盛行於西方的觀點，他們一般強調的是，喪失了主權的國家民族（如殖民

地或其他受外國控制和奴役的地方），其人民是沒有可能享受人權的dt。中國在

現代史中飽受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欺壓，中國共產黨把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的逼

迫中解放出來，建立獨立自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主權國家；明白了這個歷

史和感情的背景，內地學者的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須承認，一國人

民的人權保障雖然有賴於該國政府充分行使主權，並為該國人民服務，而不是

為外國勢力服務；但歷史經驗證明，政府既是人權的最大守護者，也常是人權

的最大侵害者。西方人權思想的精髓，在於以人民主權代替專制主權，以人權

來制衡國家主權，並尋求個人人權與集體人權的合理平衡。考慮到這方面時，

便不難了解到，當個別國家®的人權受到嚴重侵害時，由國際社會採取和平

的、合理的行動以圖補救，不失為正義的伸張。

至於採用武力捍Þ人權的問題，亦即「人道主義干預」問題，則更為複雜，

因為這不但涉及人權原則與主權原則的矛盾，更涉及人權原則與和平原則的矛

盾。在這®我們也分別考慮兩種情況：一是聯合國授權動武的情況，二是個別

國家未經聯合國的授權而對他國進行「人道主義干預」。

關於第一種情況，根據《聯合國憲章》第7章的規定，聯合國安理會在國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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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及安全受到威脅或破壞或出現侵略行為的情況，如使用武力以外的辦法不足

以解決問題時，可採取軍事行動以執行安理會的有關決議。具體方法是由某些

會員國組成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監督某些內戰的停火安排，或由安理會授權某

國或某些國家組成的聯盟出兵執行安理會的決議，如在1990年伊拉克侵略科威

特的情況。

在人權受到嚴重侵犯的情況下，例如種族滅絕或其他大屠殺，因內戰或

種族衝突而發生大規模的暴行、饑荒、瘟疫等災難，大量難民湧入他國，這

種情況也可理解為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在安理

會的實踐中，尤其是在「後冷戰」時代，它曾多次授權派遣軍隊進入人權狀況

十分惡劣的國家，如1991年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保護庫爾德族人的安全區，

1992年授權美軍到飽受內戰和饑荒蹂躪的索馬利亞救助饑民，1994年授權法

軍到發生了五十萬人被屠殺的盧旺達設立安全區，同年授權以美國為首的國

家對海地採取軍事行動，確保在1991年軍事政變中被推翻的合法民選總統得以

復職ek。

此外，在90年代，聯合國也曾派遣維持和平部隊到南斯拉夫（波斯維亞）、

安哥拉、利比利亞等國遏止其內戰。由於南斯拉夫和盧旺達的內戰中出現極大

規模的屠殺和虐待等暴行，聯合國安理會分別在1993年和1994年設立了兩個國

際刑事審判庭，用以把在此兩地犯了滅種罪、危害人類罪和違反國際人道主義

法的有關人等繩之於法el。此外，一個常設性的國際刑事法院正在設立，到時不

但可在國內法院審訊嚴重侵犯人權的暴行，也會直接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

根據現行的《聯合國憲章》，安理會只能以國際和平及安全為理由，而不能

直接以人權受到嚴重侵害為理由，對某國的國內事務進行軍事介入。在現行國

際法秩序®，和平原則和主權原則最終來說仍是優先於人權原則的。一種意見

認為，即使某國國內發生的嚴重暴行不影響別國，但基於人道主義的互助精

神，國際社會對於在地球任何角落發生的大規模的喪盡天良、傷天害理的事情

不能坐視不理。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國際社會（尤其是通過聯合國的法定架

構）在必要時進行「人道主義干預」，不單是其權利，更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因

此，聯合國的全球性管治問題委員會便曾在1995年建議修訂《聯合國憲章》，規

定如有極為嚴重和極端的侵犯人民安全的情況，國際社會有權作出人道主義的

干預em。這個建議從原則來說是可以成立的，當然必須清楚界定有關情況的範

圍，並且改善聯合國現有的決策機制，務求有關決定乃是基於法律和道德上的

考慮，而非有關強國的政治、戰略、地緣政治、軍事、經濟、意識形態等私利

性的考慮。

這便帶我們進入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在聯合國架構以外的、由個別國家或

國家聯盟作出的「人道主義干預」的軍事行為，如今年北約在南斯拉夫的戰事。

在《聯合國憲章》訂立之前的國際法中，人道主義干預在（正如奧本海在1905年所

說的）「一國對其國民或部分國民的殘忍程度令人類震驚」en的情況下可算是合法

雖然安理會曾就南斯

拉夫對科索沃問題的

處理通過決議，但並

未授權北約採取軍事

行動，所以部分西方

國際法權威學者承

認，今次北約的行動

在技術上是違法的。

《聯合國憲章》第2條

第4款已清楚訂明，

會員國有國際法上的

義務不對他國用武，

但有兩種情況例外：

一是自&，二是安理

會授權的執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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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正如上面曾指出，《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已清楚訂明，會員國有

國際法上的義務不對他國用武，而《憲章》只容許兩種例外情況：一是自Þ，二

是安理會授權的執行行動。雖然安理會曾就南斯拉夫對科索沃問題的處理通過

決議，但未有決議授權北約採取軍事行動。所以部分西方國際法權威學者承

認，今次北約的行動在技術上是違法的eo。

在聯合國成立以前的國際關係中，人道主義干預原則被濫用為強國入侵別

國的藉口屢見不鮮ep。《聯合國憲章》不承認人道主義干預原則相信是有意的，因

為各主權國家的和平共存和互不干涉內政，與人道主義干預是難以相容的。在

當代世界中，各國強弱不一，雖然大家都有義務保障人權，但很難說哪個國家

的人權狀況是完美的。從弱國的角度看，如果一些強大的鄰國自命為該弱國人

民的人權監護人，那麼他們便隨時可以人權為理由派兵進入該弱國，最終便會

變成強權政治、霸權政治的世界。

另一方面，二次大戰後有三次著名的、有人道主義干預成分的個案。不少

論者均認為，在這些個案中出兵確實有助於解救被干預國®生活在水深火熱中

的人民eq。這便是1971年印度出兵孟加拉（原東巴基斯坦）推翻巴基斯坦的統治，

1978-79年越南出兵柬埔寨推翻波爾布特政權，1979年坦桑尼亞出兵推翻烏干達

的阿明政權。雖然在這些事件中，干預國都使用「自Þ」作為其軍事行動的法理

依據，但人道主義的因素也是存在的，而更重要的是這些干預確實產生了結束

暴政的效果。

由此可見，人道主義干預問題未必能簡化地一概而論。由於聯合國始終是

政治性而非完全客觀地處事的司法性組織，聯合國安理會（尤其是由於否決權的

制度）不一定能對所有真正需要進行干預的情況採取適當的行動，所以，如果有

些國家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在別無選擇、迫不得已並在聯合國絕大部分成員

國默許的情況下，就3涉及大批人生命安危的災難性人權狀況，採取不超越「相

稱」原則的、有效的軍事干預行動，應該是無可厚非的er。但是，以上提到的條

件，每一項都是關鍵性的考慮。例如，是否真的別無選擇？是否能通過談判解

決問題？談判時欲干預方提出的條件是否合理？干預行動的殺傷力是否與其針

對的行為相稱？干預是否很有可能奏效，還是因以暴易暴造成更大和更長遠的

惡果？諸如此類的問題，涉及很多實踐的、事實的判斷，而不是空泛地談大原

則便可以解決的。

總括來說，在二十一世紀前夕，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數個世紀發展出來的

主權概念、人權概念和兩者之間的關係正在迅速地重新建構。主權原則曾是而

且在可見的將來仍將會是世界各國和平共存的基礎，它是照顧現實的。人權原

則把我們引向一個更合理、更正義和更仁愛的世界，它是理想的呼喚。而我

們，作為人，作為人類，便一如以往，生活在現實和理想的夾縫之間。認識現

實、接受現實，同時憑3理想、信心、愛心和希望去改變現實，這便是我們的

奮鬥，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道路和真理。

在當代世界中，各國

強弱不一，雖然大家

都有義務保障人權，

但很難說哪個國家的

人權狀況是完美的。

從弱國的角度看，如

果一些強大的鄰國自

命為該弱國人民的人

權監護人，那麼他們

便隨時可以人權為理

由派兵進入該弱國，

最終便會變成強權政

治、霸權政治的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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